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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建立或加强适当的中心和体制能

力，以开展研究，查明阻碍内陆水运高效率开发

和运营的物质和体制瓶颈，并为解决这些缺陷促

进人力资源开发； 

2．要求执行秘书： 

(a)  应请求，协助拥有河流的成员和准成

员制订政策和战略，推动内陆水运发展并同其它运

输方式相结合，在适当的地方鼓励货物转向内陆水

运； 

(b)  通过提供技术援助促进内陆水运部

门的技术进步； 

(c)  通过编写并出版内容翔实的权威性

材料在本区域广泛传播，向政策制订者和公众宣传

内陆水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优势； 

(d)  通过亚太经社会区域内拥有河流的

成员和准成员相互联网以及同区域外国家的联网，

促进内陆水运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经验交流； 

(e)  同政府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结合定

于 2000 年举行的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

施发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举办一次内陆水运国际

会议暨展览； 

(f)  在 2001 年向经社会汇报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 

3．要求捐助政府和机构支持有助于将内陆水

运纳入多式联运系统及纳入水资源管理综合规划

的项目。 

 

第 11次会议 

1999年 4月 28日 

 

55/2. 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金融监测和监

督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  见前文第 61 段。 

 认识到目前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正继续对本

区域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产生消极影响，给

人们造成巨大苦难，而穷人受影响最深重， 

 还认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对

仅有数目有限的初级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所造

成的冲击， 

 强调需要对危机作出果断的反应，并欢迎有关

国家为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所进行的改革， 

 强调需要在全球和区域各级采取共同支持措

施，其中包括联合国系统内部的积极合作、特别是

其区域机构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积极合作， 

 注意到全球化虽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机遇，它也会产生新的不稳定的风险，因此要求

各国奉行健全的经济政策，也要求适应国际金融体

系，以便迎接由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忆及联合国大会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180

号决议“全球金融流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其中特别强调需要开展进一步国际合作，包括加强

区域和多边合作，以在今后预防不仅对发展中国

家、而且对国际金融和货币制度产生消极影响的货

币危机，并忆及大会 1998年 12月 15日第 53/172

号决议“金融危机及其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 年

7 月 31 日第 1998/46 号决议“促进联合国经济、

社会及有关领域结构改革与恢复活力的进一步措

施”，特别是附件三“各区域委员会”， 

 还忆及经社会年度报告所反映的经社会第五

十四届会议审议情况，第 53-63 段和第 118-125

段谈到了经社会为应付危机所开展的工作，其中经

社会确认在区域一级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和早期警

报系统是有益的，这样可减少今后经济和货币动荡

的可能性，确保国家和区域经济安全以及稳定的金

融环境，以实现持续发展，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同其它国际机构密切

合作着手采取步骤，研究本区域目前经济和货币危

机的起因和影响，并就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其中包

括提交经社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文件“本区域目前

的经济危机和政策问题报告”和《1999 年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所包含的建议，后者还包括

主题研究报告：亚洲及太平洋迈入二十一世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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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全球化、经济安全和发展， 

1. 重申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作为联

合国系统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主要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心的地位； 

2. 要求执行秘书 

(a)  继续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做详细的分

析，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作用，并向各成员和准成员

提出各种选择方案供它们酌情用作对各自相关国

家政策制定工作的投入，以确保吸引私人资本的稳

定流入： 

(b)  继续研究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尤

其是注意减轻处境不利群体的苦难； 

(c)  就各成员和准成员为处理危机的影

响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信息交流； 

(d)  研究就本区域各国金融和经济形势

建立信息交流和早期警报系统区域机制的可能性，

重点放在危机预防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金融动荡

的脆弱性。研究应包括： 

（i） 检查现有相关机制或各国际和区域

组织正在酝酿中的机制； 

（ii）分析由成员国提供的信息的内容、数

据质量和频率； 

（iii）为今后行动提出建议，包括区域如何

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多边

实体的全球监测和监督方案的方式

方法，并进行补充而不是去重复多边

金融机构已作的努力； 

(e)  特别重视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发展中岛

国、以及转型经济体的影响，向其提供适当的咨

询服务和技术援助； 

(f)  在进行本决议提及的分析和研究过

程中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及其它有关国际和区

域机构开展的合作。 

3. 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就本决议执行情况

向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1次会议 

1999年 4月 28日 

 

55/3. 为解决 2000 年问题加强合作和对亚

太区域各国的支助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经社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在审议工作时，曾

对计算机和埋入芯片的 2000 年(Y2K)问题可能造

成所预见的混乱表示极度的关切，促请各政府将这

一问题的解决列为高度优先，鼓励各成员交流解决

此问题的经验，并要求秘书处推动这类区域合作， 

 还忆及联大 1998年 6 月 26 日第 52/233 号决

议和 1998年 12月 7日第 53/86号决议，两个决议

的标题均为“计算机 2000 年日期转换问题的全球

影响”，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 年 7 月 31

日第 1998/45 号决议“解决 2000 年计算机调时问

题拟议准则”， 

 认识到政府、商界和各组织的有效运作会受到

Y2K问题的威胁，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可能会消极地影响社会各关键部门基本服务的提

供，其中包括电力、电信、金融、交通运输和医疗

卫生， 

 注意到秘书处、其它联合国组织和成员政府的

宣传工作尽管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有助于在各国对

Y2K问题开展强有力的补救工作和应对努力， 

 赞赏地注意到关于 Y2K 问题的技术资料非常

丰富，其中包括 1998年 6月亚太统计所/亚太经社

会讲习班的文件和会议纪要，以及存在着世界银行

2000年赠款等资助机制， 

 注意到来自亚太区域17个经济体的2000年问

题协调员及其代表于 1999年 3 月 1-3 日在马尼拉

开会，在第二次全球 2000 年问题最高级会议上讨

论各国对 Y2K问题的准备情况，并就信息交流、跨

国界 Y2K 问题的合作、连续性规划和反应制订计

划， 

 强调鉴于这一问题的最后期限不可变更，以及

本区域内各国目前的准备状况，需要采取进一步有

 

3  见前文第 257 段。 


